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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防制洗錢、打擊資恐及反武擴作業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辦理客戶洗錢風險分級及定期審查通知採系統

控管，因系統資料轉檔錯誤，致有高風險客戶已

超逾定期審查期限仍未辦理情形。 

 所訂可疑交易態樣篩選參數條件欠周延，致未產

出符合篩選條件之警示交易；或未定期檢視參數

並留存量化標準之評估參考資料，不利檢討態樣

有效性。 

 對系統產出可疑態樣交易之檢核作業欠確實。 

辦理客戶帳戶審查及帳戶或交易之持續監控作業，對

高風險客戶未定期辦理審查、設定疑似洗錢交易態樣

條件欠妥、未定期檢視參數、未確實執行可疑交易檢

核。 

 應強化防制洗錢打擊資恐系統資料正確性，並依規

定辦理客戶定期審查作業。 

 應訂定周延及有效之疑似洗錢交易態樣篩選條

件，並留存佐證資料。 

 應對系統產出符合可疑態樣之交易，確實執行檢核

作業。 

證券商/防制洗錢、打擊資恐及反武擴作業/缺失項次(1/1)  

 

 

改
善
作
法 



2 
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經紀業務 

 

 

 

 

 

缺失情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改
善
作
法 

 對內部人員與其客戶於短時間內從事買賣相同標的交

易，未確實辦理利益衝突檢核；未將可知悉客戶買賣明

細之員工納入檢核對象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 對內部人員與其客戶於 5 分鐘內從事買、賣相同標

的交易，未能確實檢核；或有營業員受理客戶電話

委託買賣有價證券後，於執行客戶委託交易前以自

己帳戶先行下單買賣相同標的。 

 對內部人員委託買賣股票利益衝突之檢核作業，未

將依其權責可知悉客戶委託買賣明細之人員納入

檢核對象。 

 應強化內部人員從事有價證券交易之利益衝突防

範，落實執行檢核作業，並加強法令遵循作業。 

 應將可知悉客戶交易明細者，納入利益衝突交易檢

核對象。 

證券商/經紀業務/缺失項次(1/2) 

 

 

 

缺
失
情
節 



3 
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經紀業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改
善
作
法 

 營業員有受理非客戶本人、非代理人、以非屬法令規

範之電子式交易型態委託下單；營業員使用公司內部

IP 代客戶下單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營業員受理非客戶本人及未具客戶委任授權買賣

者，以電話委託買賣有價證券。 

 營業員受理客戶以非屬法令規範之電子式交易型

態(Line 或 What’s APP 等通訊軟體)，委託買賣有

價證券。 

 營業員使用公司配置之內部網路位址(IP)，代理客

戶執行委託買賣有價證券。 

 應依「證券商管理規則」第 37 條規定，不得受理

非客戶本人或未具客戶委任授權買賣者委託買賣

有價證券。 

 應確實要求營業員依規定辦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

作業，並加強教育訓練及法令遵循作業。 

 應控管公司內部網路位址下單交易，避免營業員代

客下單。 

證券商/經紀業務/缺失項次(2/2) 

 

 

 



4 
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自營業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員工及公司關係人有使用槓桿操作手法，與公司承

作外幣債券附賣回交易，採取對自身有利之交易方

式進行套利，有違利益衝突原則，且於市場大跌時

遲未補足保證金缺口，致公司承受過高風險。 

 自營部從事股票投資業務，對買賣標的屬法人董事

擔任負責人之上市公司股票未納入內規控管，且由

董事長(同時擔任該法人董事代表人)核決該等股

票交易，違反實質利害關係人交易應行迴避原則。 

公司與員工及關係人承作外幣債券附賣回交易，未落

實利益衝突及風險控管作業；對買賣標的屬公司法人

董事擔任負責人之上市公司股票未予控管，且由具利

害關係之有權層級核決股票交易。 

 應建立與關係人承作債券附條件交易之控管程

序，確實辦理交易額度審核及徵提足額擔保品，落

實防範利益衝突及風險控管。 

 應將公司實質利害關係人納入交易檢核範圍，並落

實審查。 
 

改
善
作
法 

證券商/自營業務/缺失項次(1/1)  

 

 



5 
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承銷業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對客戶詢價圈購單所留存通訊資料與其員工相

同，未查明是否有員工利用他人名義申購即逕予

配售；或未召開會議或未說明分配原因，即審定

獲配客戶明細、張數與實際認購數量之情事。 

 辦理發行公司股票初次上市上櫃或現金增資承銷

案公開申購作業，對多名客戶以同一網路 IP 位址

下單申購，未留存是否有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

購之查證紀錄。 

 

辦理詢價圈購配售作業，有未確實審核配售名單即予

配售；對受理以同一IP下單公開申購者，未留存是否

有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之查證紀錄。 

 應以公平合理方式辦理詢價圈購配售作業，並確實

依所訂配售原則辦理。 

 應查證是否有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參與公開申購

作業，並留存紀錄。 

改
善
作
法 

證券商/承銷業務/缺失項次(1/1)  

 

 



6 
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對交易員以手動報價點選方式執行委託買進

者，有未將權證委買價格所回推核算之隱含波動

度，納入各該權證波動度之檢視範圍，且有權證

手動報價核算之隱含波動度計算錯誤之情事。 

 權證發行價格有高於內規所訂上限，另權證發行

系統未設定交易員登入之帳號及密碼，不利對權

證發行業務交易權限之控管。 

交易員從事權證手動報價，未檢核隱含波動度是否

符合內部規範；權證發行價格有高於所訂上限及發

行系統權限控管欠妥適。 

 應強化交易員權證報價之控管措施，加強權證報

價之覆核作業。 

 應依所訂規範辦理權證發行作業，並於系統設定

帳號密碼，控管交易權限。 

改
善
作
法 

證券商/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/缺失項次(1/1)  

 

 



7 
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財富管理業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改
善
作
法 

 理財業務人員辦理外出開戶、客戶投資風險屬性評估

及基金申贖收件作業，未建立控管措施；受理客戶申

請專業投資人資格之審查作業有欠嚴謹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 辦理財富管理客戶公司外出開戶、客戶投資風險

屬性評估及基金申購、贖回作業，未留存理財業

務人員及評估人員併同外出紀錄，亦未建立由經

辦人員以外之第三人確認或對客戶作抽樣調查之

事後監控措施；或赴客戶處收取基金申購指示

書，未於取件當日即處理客戶交易之情形。 

 受理自然人或境外法人申請為專業投資人之審核

作業，對應具備之金融商品專業知識及交易經驗

之資格條件，有未取得合理可信之佐證依據，或

未盡合理調查之責任。 

 應建立留存理財業務人員及評估人員併同外出紀

錄，及由經辦人員以外之第三人確認或對客戶作抽

樣調查之事後監控措施，並確實執行外出收件登記

及注意處理時效。 

 辦理專業投資人資格條件審核，應盡合理調查之責

任，並向委託人取得合理可信之佐證依據。 

證券商/財富管理業務/缺失項次(1/2)  

 

 

缺
失
情
節 



8 
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財富管理業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改
善
作
法 

 辦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，未向客戶詳實告知收

取手續費相關資訊；受理專業投資人購買境外結構型商

品，未依產品說明書留存由適當人員對客戶解說商品風

險之紀錄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  辦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作業，對客戶委託

購買結構型商品，未將自交易相對人(上手)實際

收取之通路服務費用及年化費率告知客戶。 

 受理專業投資人購買複雜型境外結構商品，對產

品說明書記載「本商品係複雜的金融商品，必須

經過符合資格的人員解說後再進行投資。」之投

資風險警語，未留存適當人員向客戶解說之紀錄

或軌跡。  

 應向客戶詳實告知受託買賣手續費資訊，以維護客

戶權益。 

 應切實依產品說明書所列內容與警語，踐行商品投

資風險之解說程序，並留存紀錄或軌跡，以維投資

人權益。 
 

證券商/財富管理業務/缺失項次(2/2) 

 

 

 

缺
失
情
節 



9 
金管會檢查局 

 

業務項目：內部管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改
善
作
法 

 辦理自行查核作業，有查核結果與事實不符或查核程

序欠嚴謹；對利害關係人交易查核作業流於形式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 辦理經紀業務自行查核作業，對業務人員代客保

管存摺及印鑑之查核項目，無查核人員抽查業務

人員櫃台及抽屜紀錄，且查核結果逕勾選查無異

常；每月查核當面委託交易之確認作業，未留存

調閱錄影資料確認交易真實性。 

 辦理利害關係人交易之自行查核作業，對有利害

關係人交易者，查核結果勾選無此情事，查核結

果與事實不符。 

 應確實辦理業務人員代客保管存摺及印鑑、當面委

託交易之自行查核作業，並留存查核紀錄。 

 應確實辦理利害關係人交易查核作業，覈實填列查

核結果，並對利害關係人交易切實辦理抽查。 

證券商/內部管理/缺失項次(1/2) 

 

 

 

缺
失
情
節 



10 
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內部管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改
善
作
法 

 對子公司監理作業，子公司未揭露作業風險損失事件

及揭露內容不確實、子公司未落實執行母公司查核意

見改善事項，及子公司投資後管理作業欠妥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 對子公司之監理報告有因作業疏失肇致客戶申訴

並賠付客戶損失案件，惟未依內規於監理報告提

出，或有監理報告內容有與實際不符之情事。 

 子公司對母公司稽核室所提查核意見改善事項，

有未完成改善或未落實執行之情形。 

 子公司自營投資累計交易虧損達當年度停損限額

時，有未依規定停止增加新部位；對例外管理方

式暫停停損機制，未規範例外管理方式之後續因

應措施。 

 應督導子公司確實依所訂規範陳報監理報告，並加

強覆核。 

 應督導子公司落實內部稽核查核意見之改善作業。 

 應督導子公司依規定辦理投資風險管理及損失檢討

控管作業。 

證券商/內部管理/缺失項次(2/2) 

 

 

 

缺
失
情
節 


